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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 2017 年辅导员博客写作工作的通知

各二级学院：

为进一步推动我校辅导员工作信息化建设，加强我校网络思

想政治教育工作，结合教育部《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

行）》等文件精神，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开展辅导员博客写作工

作的基础上，决定继续开展 2017 年辅导员博客写作工作，现将

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工作内容及要求

1. 专职辅导员必须建立工作博客，鼓励兼职辅导员建立工

作博客。工作博客要与个人博客相区分，博客平台不限，建议使

用学生关注程度较高的博客平台，便于辅导员与学生之间的日常

交流互动。

2. 辅导员要结合舆论热点、社会难点和焦点，主动把握大

学生网络思想动态，宣传主流思想，积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人

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辅导员博客要立足学生学习思想需求，

结合学生特点，充分利用网络资源，科学合理地设置博客内容，



形成良好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舆论氛围。

3. 辅导员要注重博客内容的更新。博客内容可以记录自己

的工作，公布和学生相关的制度、规定及通知，公示需要学生查

询的一些信息；可以记录自己对生活的所思、所感、所想，自己

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等，引导讨论；可以记录学生的成长进步；也

可转发一些好的文章。博导员博客要经常更新内容，保持网络教

育的长效性和时效性。专职辅导员的工作博客每学年发表不少于

8 篇原创博文，每篇字数不少于 500 字。

4. 辅导员应进一步拓展网络技术知识，进一步加强个人研

究能力与写作水平，不断提高辅导员自身业务素质，增强博客的

可读性和吸引力，博客应做到以理服人、以情动人。

二、其它

1. 各二级学院要强化认识、积极组织、加强领导，积极推

动辅导员博客建设工作。辅导员博客建设工作已经纳入到辅导员

考核体系中。专职辅导员博客建设工作未达标的，取消年度辅导

员工作考评优秀资格。

2. 学校将在2017年底开展本年度辅导员优秀博客及博文评

选活动，对教育成效显著者予以表彰奖励，并以一定形式予以交

流和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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